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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曹治年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8 日交易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15 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5 名， 代表 244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326,561,5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038％。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名， 代表 35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864,487,1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8218％；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9 名，代表

209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62,074,3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21%。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23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75,822,4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0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侯婕、马瑶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视频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

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二）逐项审议《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5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5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1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议案 2.02、审议通过了《发行时间》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5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5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1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议案 2.03、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议案 2.04、审议通过了《发行规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议案 2.05、审议通过了《GDR 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议案 2.06、审议通过了《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换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议案 2.07、审议通过了《定价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议案 2.08、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议案 2.09、审议通过了《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换限制期》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议案 2.10、审议通过了《承销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GDR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7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0,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7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7％；反对 5,380,9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
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7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0,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7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7％；反对 5,380,9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GDR 发行上市后生效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
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GDR 发行上市后生效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草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68,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9％；反

对 5,381,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29,4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66％；反对 5,381,2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30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GDR 发行上市后生效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草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89,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85％；反

对 5,36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1％；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50,3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710％；反对 5,360,3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265％；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GDR 发行上市后生效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草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1,189,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85％；反

对 5,36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1％；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0,450,3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710％；反对 5,360,3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265％；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26,539,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

对 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5,800,48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反对 1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1％；弃权 11,8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23,296,0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8％；反

对 3,253,6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2,557,01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137％；反对 3,253,6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838％；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227,281,7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155％；反

对 99,267,9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41％；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6,542,77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9.1351％； 反对 99,267,9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8624％； 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217,139,7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07％；反

对 109,409,9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90％；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6,400,71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0037％； 反对 109,409,96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9939％； 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78,448,9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5,800,18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53％；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2％；弃权 11,8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部分条款的
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275,950,7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86％；反

对 50,610,1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14％；弃权 6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211,7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3635％；反对 50,610,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6363％；弃权 6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63,746,5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17％；反

对 62,803,1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79％；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007,56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7987％； 反对 62,803,11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1989％； 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63,747,0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17％；反

对 62,813,8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83％；弃权 6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3,008,06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7988％；反对 62,813,8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2011％；弃权 6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326,541,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

对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10,61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5,802,38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58％；反对 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0％；弃权 10,6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2％。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49,565,0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54％；反

对 76,984,6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42％；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8,826,01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3.8182％； 反对 76,984,6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1793％； 弃权
11,8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侯婕、马瑶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
为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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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的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716,428 股。 本次回购计划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5,469,567,441 元。

注：因公司“牧原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以上变更后的公司股本以 2022 年 12 月
27 日股本情况为基础。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
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
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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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2 年 12 月 28 日，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
要，为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结合目前公司的产业链布局，公司拟将持
有的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达华”）100%股权以 26,000 万元
人民币转让给 NUEVA CO.LTD。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香港达华，香港达华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 100%股权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表决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时，董事会以八票赞成、零票反
对、一票弃权表决通过，董事王天宇先生对此议案投弃权票，理由如下：拟出售标的公司拥有高通
量卫星轨位，与上市公司卫星互联网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不太确定出售后是否影响公司发展战略，
所以弃权。 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出售子公司
100%股权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取得其他第三
方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后续事宜。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NUEVA CO.LTD
公司注册编号：LL16107
成立时间： 2019 年 9 月 3 日
注册资本：3,000 美元
注册地址：Unit No. 3A-16, Level 3A, Labuan Times Square, Jalan Merdeka, Federal Territory of

Labuan, 87000, Malaysia
企业类型：Labuan Company
股权结构：Mesonic trust pte. Ltd 持有其 100%股权
其他说明：NUEVA CO.LTD 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财务数据：截止 2022 年 11 月 30 日，NUEVA CO.LTD 资产总额 5,565.33 万美元、净资产 694.3

万美元、营业收入 505.88 万美元、息税前利润 225.61 万美元。（单位：USD）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 NUEVA CO.LTD .经营正常，财务和资信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

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经网上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编号：2170521
主要负责人：黄海燕
成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19 日
注册资本：99,584 万港币
注册地址：FLAT T/RM 2216 22/F YAN' S TOWER 25-27 WONG CHUK HANG ROAD WANG

CHUK HANG, HONG KONG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香港达华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10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万元 ） 72,244.74 89,468.16
负债总额（万元 ） 46,199.43 66,989.24
应收款项（万元 ） 54,570.37 55,868.79
股东权益合计 （万元 ） 26,045.31 22,478.92
营业收入（万元 ） 0 0
营业利润（万元 ） -7,548.35 -3,566.39
利润总额（万元 ） -7,548.35 -3,566.39
净利润 （万元） -7,548.35 -3,56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924.06 12.3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香港达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权属清晰， 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司法查封或冻结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香港达华股权，香港达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及

子公司不存在为香港达华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香港达华理财等方面的情况。
截止 2022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对香港达华应付款项为 37,021.73 万元，公司及子公

司对香港达华应收款项为 19,847.59 万元。 香港达华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往来款余额均为正常业务
形成的，不存在交易完成后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确定，遵循公允、客观、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 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定价为人民币 26,00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NUEVA CO.LTD
乙方: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签约方单称“一方”，合称为“各方”）
第一条定义和解释
1.1 定义
为本协议之目的，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本协议中出现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1.1 本协议：指《关于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包括经各方不时修

改并签署的补充协议；
1.1.2 目标公司/香港达华公司：指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乙方

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
1.1.3 现有股东：指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主体：指任何一个自然人、合伙、公司、信托、协会、非法人组织或其他实体；
1.1.5 标的股权： 指乙方所持有的、 并将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给甲方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

及其相关的任何及一切股东权益；
1.1.6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指甲方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持有本次交易完成

后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行为；
1.1.7 股权转让款：指甲方根据本协议受让标的股权的对价 26000 万人民币；
1.2 对本协议的其他解释
1.2.1 本协议中使用的“协议中”、“协议内”、“协议下”、“协议处”等语句及类似引用语，其所指

应为本协议的全部而并非本协议的任何特殊条款。 除非本协议明确规定，当使用词组“包括”，无论
其是否包含“但不限于”字样，仍应被视作为对任何其他情形的全部包括。

1.2.2 对本协议的提及包括本协议及其附件、本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其附件、以及以任何方式修
改的、变更的、补充的、替代的和/或重述的对本协议的提及。 本协议的附件和附表作为协议的组成
部分，如同其在本协议正文中充分表述。

第二条股权转让
2.1 本协议所称“标的股权”，系指乙方所持有的、并将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给甲方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及其相关的任何及一切股东权益。
2.2 各方一致同意，甲方以总价人民币 2.6 亿元受让上述标的股权。 为免歧义，各方确认，上述

股权转让款金额，系基于本协议第 2.1 款约定的标的股权之权益内容而作出。
2.3 各方确认，自交割日起，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甲方按照其对目标公司所持股份享

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第三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及交割
3.1 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分二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 第一期： 双方约定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326 亿元（大写：壹亿叁仟贰佰陆拾万元整）。
（2） 第二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274 亿元

（大写：壹亿贰仟柒佰肆拾万元整）。
（3）付款方式：乙方同意所有股权转让款项请汇入乙方指定下列账号，并且乙方确认，转让价

款按时足额汇入乙方指定的如下银行账户后，即视为甲方付款义务的完成。
3.2 目标公司及其现有股东应在甲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后且甲方提供香港达华公司注册处

要求的新股东完整资料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向香港达华公司注册处提交注册变更文件，且该等文
件能够确保目标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完成注册变更；目标公司及其现有股东进一步向甲方声明
及保证，提交股东变更文件应不晚于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且甲方提供香港达华公司注册处
要求的新股东完整资料后的之日起 3 个工作日，交割日以香港达华公司注册处实际审核完成的日
期为准。

3.3 于交割日，乙方应确保目标公司将所有文件、资料和物品保留在目标公司并移交给甲方指

定人员。
3.4 于交割日，乙方应确保目标公司董事、公司秘书、全部银行账户的授权签字人变更为甲方

指定人员。
3.5 目标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后产生的损益均由甲方享有，与乙方无关。
第四条陈述与保证
4.1 目标公司及其现有股东向甲方做出如下陈述和保证并确保其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交割日

(含交割日)均属真实准确，并确认甲方是在该等陈述、保证真实、准确的基础和前提上订立本协议
和进行本次交易：

(1)在甲方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期间以及在本协议的制备和谈判期间，由目标公司及其现
有股东为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提供的所有信息、文件和材料所列信息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所
有文件、材料上的签名和/或盖章真实有效，所有文件、材料的副本或者复印件与正本或者原件一
致，并无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不存在可能会引起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事实或事项；

(2)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依法成立、有效存续;
(3)乙方保证其合法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且上述该等股权之上未设置任何限制性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其他担保权益或第三人权益等)，并目标公司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亦不存
在任何纠纷或者潜在纠纷的情形；

(4)目标公司不存在任何雇员，且该等用工情况不会对目标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产生任何不利影
响；

(5) 目标公司及其现有股东自愿并拥有完全的权利和授权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并完成本协议所
述之交易，并且为此目的已经分别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本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构成目标公司及其
现有股东各自合法、有效、有约束力且可执行的义务；

(6)目标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其有约束力
的合同的规定；

(7)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已经按照有关约定履行其作为一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协议、合同或其
他法律文件中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

(8)任何在交割日或之前，与目标公司及/或下属公司的业务、活动相关的，所有未披露负债，欠
缴的、潜在的、或有的税务责任风险，用工等债务风险，业务经营资质及合规责任风险,及其他可能
存在的任何不合法合规行为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处罚风险，导致目标公司或甲方招致罚金、损
失和/或赔偿，乙方应以现金补偿目标公司或甲方的实际损失。

(9)若目标公司及/或下属公司因前述在交割日或之前的期间内存在的情形而遭受处罚或第三
方索赔损失，从而导致甲方作为股东遭受间接损失，或者导致甲方因此而遭受直接处罚或被第三
方索赔损失，乙方应在甲方直接或间接遭受前述损失之日起 5 日内以现金方式补偿甲方因此直接
及/或间接遭受及承担的所有损失、责任、成本、费用和支出。

4.2 甲方向目标公司及其现有股东做出如下陈述和保证并确保其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交割日
(含交割日)均属真实准确，并确认目标公司及其现有股东是在该等陈述、保证真实、准确的基础和
前提上订立本协议和进行本次交易：

(1)甲方依据马来西亚联邦法律合法成立、有效存续；
(2)甲方自愿并拥有完全的权利和授权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并完成本协议所述之交易，并且为此

目的已经分别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本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构成甲方合法、有效、有约束力且可执行
的义务；

(3)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其有约束力的合同的规定；
(4)甲方将遵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
4.3 各方同意，如任何陈述和保证，无论是在交割日前，还是于交割日后，被证实为虚假、误导

性并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则做出虚假陈述和保证的一方其应足额补偿其他各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包括一方直接遭受的损失和可享有的公司的权益减少的损失)，使其他方免受损害。

4.4 任何依赖于对方陈述及保证的一方向做出陈述及保证的另一方主张的权利， 不因其是否
知道、应该知道或推定知道与另一方有关的信息(包含在本协议内的信息除外)或是否做过调查而
受影响。

六、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出售香港达华 100%股权，是基于公司发展实际情况的综合考虑，香港达华原拥有的两条

轨道已剥离到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海天丝路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发展战略为“一网一屏”，出
售香港达华不影响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更有利于公司聚焦主营业务，整合资源，大力发展“一网
一屏”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出售标的股权所得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增加公司
营运资金，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公司稳健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
需要，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回报，有利于保障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及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易
完成后不存在关联交易，亦不会构成与关联人的同业竞争。

（二）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香港达华股权，香港达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

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对方资产状况与信用状况良好，公司将及时督促交易对方按合同约 定支付股权拟转

让款。 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 100%股权，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进一

步调整产业布局，全力以赴布局核心产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为公司收回投资，有利于公司回笼
资金，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及转型升级发展；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回报，有利于保障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交易不
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出售股权
事项的决策权限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需取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本次股
权转让是在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况；本次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策结果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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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以书面、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陈融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
决议：

一、审议《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结合目前公司

的产业链布局，公司拟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达
华”）100%股权以 26,000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 NUEVA CO.LTD。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香港
达华，香港达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 100%股权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出售子公司 100%股权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取得其他第三方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后续事宜。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议案表决情况：八票赞成、零票反对、一票弃权。 董事王天宇先生对此议案投弃权票，理由如

下：拟出售标的公司拥有高通量卫星轨位，与上市公司卫星互联网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不太确定出
售后是否影响公司发展战略，所以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二、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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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600,054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3 日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8 年 1 月，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向叶德智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37 号），核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

公司、公司或航天长峰）向叶德智等 12 名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柏克）及航天精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精一）原股东发行股份，购买上述自然人持有的航天柏
克、航天精一相关资产；同时，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2700 万元，主要用于航天柏克、航天精一交易对价的现金支付部分。

2018 年 4 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非公开募集配套资金对应股份发行工作，2018 年 5 月 16 日，上述发行股份完成登记工作。 发行对象认购发行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涉及标的

配售股数（股）
1 叶德智

航天柏克

2 叶德明

3 高金全

4 罗 蜂

5 戴建东

6 龙 平

7 黄 敏

8 潘世高

9 左 英

10 郭 俊

11 周发能

12 何万里

13 张宏利

航天精一

14 张 骜

15 曾 琳

16 曾耀国

17 张 杰

18 谢行知

19 李健财

20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1 上海上国投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 计 40,403.20 20,413,847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8 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如下：
2018 年 5 月，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股份 20,413,847 股，总股本增加至 352,031,272 股。
2019 年 10 月，由于航天柏克 2018 年度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与截至 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均没有足额实现相应承诺的净利润数，未完成业绩承诺，触发业绩承诺补偿条款，公司以人民币 1 元

的价格回购并注销向航天柏克原股东叶德智等 12 人发行的有限售条件的航天长峰股份 127,949 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351,903,323 股。
2019 年 12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742 号）），核准向中国

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和朝阳市电源有限公司发行有限售条件的航天长峰股份 87,687,764 股，本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39,591,087 股。
2020 年 9 月,由于航天精一 2019 年度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与截至 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均没有足额实现相应承诺的净利润数，未完成业绩承诺，触发业绩承诺补偿条款，公司以人民币 1 元

的价格回购并注销向航天精一原股东张宏利等 7 人发行的有限售条件的航天长峰股份 1,054,454 股，本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438,536,633 股。
2021 年 3 月 22 日，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授予的数量为 10,577,068 股，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由 438,536,633 股增加至 449,113,701 股。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份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预留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授予的数量为 1,639,400 股，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由 449,113,701 股增加至 450,753,101 股。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被激励对象因离职由上市公司进行回购，回购股份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登记工作，本次回购的数量

为 326，300 股，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由 450,753,101 股减少至 450,426,801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部分限售股，根据《公司与张宏利、张骜、曾琳、曾耀国、张杰、谢行知、李健财关于广东精一规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和相关解除限售股东出具的承诺以及本次资产重组具体实施情况，关于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张宏利的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为：“本人（张宏利）通过本次交易所认购的航天长峰新股
（包括但不限于，限售期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自本次交易涉及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就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航天长峰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承诺；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同意航天长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600,054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3 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张宏利 1,600,054 0.3552 1,600,054 0

合计 1,600,054 0.3552 1,600,054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44,738,297 0 44,738,297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2,254,994 0 42,254,994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3,490,222 -1,600,054 11,890,168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0,483,513 -1,600,054 98,883,45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 股 349,943,288 1,600,054 351,543,34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49,943,288 1,600,054 351,543,342

股份总额 450,426,801 450,426,801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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